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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收录了刑法总论部分100个特别重要的判决，并附有我对它们的注解；分论卷将随后出版。
本书的正当性在于，这些判决或者因为它们的重要意义，或者因为它们的争议性，或者因为它们的现
实性，或者因为它们的教学价值，而一再成为各种闭卷考试和口试的对象，以至于一个明智的大学生
、法律见习人员或者博士生都应该对它们有所了解。
　　手头不总是有全部的判例汇编和杂志的学习者，也可以在日常的工作中，将这本关于值得了解的
判例的“常备书”作为工具书使用；原始出处在本书中都已经标出，因而可以据此进行引用。
此外，连同我的注解一起，这本判例读物也以案例为导向对刑法总论中具有重要实务价值的问题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1998年1月26日的《第六次刑法改革法》自1998年4月1日起就生效了，虽然主要与分论部分有关，但在
本书中也得到了充分考虑。
　　通过我的被分为设问与解题以便于温习的评注，我还追求另外三个目的。
第一，我以通常可理解的方式总结了每个判决的核心观点，以确保它们不会被误解且易于记忆。
第二，在注解中我也会涉及判例的发展和类似的判决，如果为了信息的完整性和深入考察的目的，这
是必要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尽量用很小的篇幅向读者呈现针对每个判决的赞同与反对意见，并给出我自
己的态度。
如果我对判例或者具体的学术观点提出了批评，那并不是因为我对此一定有着更好的认识，而是由于
我希望藉此向读者提供对判例中的问题进行独立分析的思维素材。
因为对于考试成绩的评估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死记硬背判决或者“理论”，
而是运用谨慎权衡的论据阐述自己对谈论中的法律问题之看法的能力。
　　为了将本书的篇幅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我在文献介绍部分有所节略，每个年轻的法律研究
者都知道，对此人们可以在哪些注释书和教科书中查阅。
如果对可能的感兴趣者而言，我自己的教科书、论文或者针对具体判决的注解有助于对我的观点进行
继续研究，我便予以列明。
而且我还引用了所有我认为重要的、特别讨论了正在处理中的判决的论文和评注。
通过此一方式，倘若读者想要继续研究该问题，就可以很快地了解全部的讨论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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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收录了德国最高审级法院刑法总论
部分的一百个重要判例，除个别出自德国原帝国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外，其余皆源于德国联邦最高法
院刑事庭。
因此，《外国法学教科书精品译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集中了20世纪下半叶德国刑法总
论判例中的精华部分。
书中全部判例按照刑法总论的体系进行编排，每个判例背后，都附有罗克辛教授的若干设问和解题，
从而以案例为导向，对刑法总论中具有重要实务价值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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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1931年5月15日生于德国汉堡，1957年于汉堡大学亨克尔教授门下获博士学位（论文：《开
放的构成要件和法律义务要素》）；1962年取得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哲学教授资格（论文：《正犯
和犯罪行为支配》）；之后先后于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律通论教授、系
主任、整体刑法学研究所主任等职，至1999年退休。
截至2012年，共获得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韩国等12国高校授予的19个名誉博士学位。

　　
　　何庆仁，吉林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曾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蔡桂生，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德国波恩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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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相当多数量的事件流程，事实审法官无法清楚地查明它们的原因关
系。
只有在事实审法官确信行为人的行为与刑法上的结果之间有原因关系时，他才允许判决被告人有罪；
在存有疑问的案件中则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如果只是存在着纯粹观念上的可能性，即行为人遵守义务地行为时，也可能发生同样的结果，则
并不能马上同意存有上述对法秩序有重要影响的真正疑问。
原因关系不需要——如同行为人的责任一样——确定至排除最遥远的相反可能性的程度。
因为对于法官的确信而言，只需要达致人类的认识能力上可及的确定性即可，而不需要在观念上无可
辩驳的确定性⋯⋯　　⋯⋯为了作出判决，事实审法官必须对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原因关系，
进而对其责任形成确信，但该确信不能违反“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这并不是要以以下方式限制法官的行为，即只有在根据人类的判断力，即使没有违反义务的行为，同
样的结果也确定无疑会发生时，才允许否定刑法上的责任。
　　如果采取如此严格的立场，那将会导致法官甚至在存有显著的、以确定的事实为依据的疑问时，
也必须不利于被告人地肯定其行为的原因关系，只要没有提出缺乏原因关系的确定无疑的证据。
几乎没有——在相反的案例中也是如此——“绝对的”，即思维规律上无法反驳的确定性来说明，是
否即使遵守交通规则地行为，同样的结果也会发生⋯⋯　　⋯⋯当然，被告人的驾驶方式在机械的、
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仍然不失为骑自行车者死亡的一项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隐藏在被告人过于近距离地超车的行为中的交通法规违反性，在刑法上是引起《刑
法典》第222条之杀人构成要件的原因。
为了回答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受责任原则支配的刑法不满足于一定事件的纯粹自然科学的
联系。
毋宁说对于评价人类行为的思考方式而言，重要的是，在法律上的评价标准看来，条件对于结果是否
是重要的。
对此决定性的是，如果行为人法律上无责地行为，事件将如何发生。
倘若同样的结果也会发生，或者有重要的事实致使法官确信，不能排除同样的结果也会发生，那么被
告人所设定的条件关系对于结果的评价而言就没有刑法上的意义。
在本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原因关系是不允许被同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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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对我们教科书的理想补充。
只有熟悉了判例中的经典，才能真正最好地为考试做准备（Die ideale Erganzung zu unseren Lehrbuchern.
Nur wer die Klassiker der Rechtsprechung kennt， ist wirklich optimal auf das Examen vorbereitet）！
　　——德国C.H．贝克出版社，《法学学业·专业文献·考试知识》，2003年夏季学期，第38页
（Verlag C H.Beck，Studium Jura，Fachliteratur，Prufungswissen，Sommersemester 2003．S 38）　　　　
罗克辛教授的《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一书，共收入了具有重要性、争议性和现实性的一百个
判例，按照刑法总论体系予以编排，为读者了解德国刑事判例提供了一张路线图。
对于学习德国刑法总论来说，这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学参考书。
　　——陈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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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劳斯·罗克辛的《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收录了德国最高法院关于刑法总论部分的100个特别
重要的判决。
针对这些判决我均附加了注解性的设问和解题。
该书原是专门给德国学生准备的。
但是，它也可以对中国法律学者有所助益。
因为借助该书可以对德国判例所处理的问题有个总体印象，同时，该书针对刑法中的复杂问题提出了
许多解决方案。
由于我在附加内容中也阐述了德国文献中的不同观点，并对有的判决进行了批判，因而倘若读者想知
道刑法总论学说在法庭的司法实践中都有哪些问题，本书算是个简要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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